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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浙江省公共信用
信息查询操作指引的通知

省级各有关单位、各设区发展改革委、衢州市营商办：

为适应各部门在日常监管、行政许可、资质等级评定、政府

采购、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、资金扶持等工作中日益增长的公

共信用信息查询需求，更好地推进信用信息在政务管理等领域应

用，现制定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查询操作指引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查询操作指引

2.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查询权限申请表

3.省级有关单位名单

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年 5月 20日

抄送：委内各处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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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查询操作指引

一、查询范围

提供省内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在业企业（不含注、吊销等）、

自然人（省内 18周岁以上户籍人口）、个体工商户、社会组织、

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等主体的信用档案查询。查询内容包含登记

注册事项、身份识别信息、行政许可等基础信息，行政处罚、严

重失信主体名单、经营异常、司法判决等不良信息，守信信息，

以及信用评价结果等其他信息。

二、查询方式

可通过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（以下简称“省信用平台”）、

信用浙江网和浙里办三种方式查询信用信息。

（一）省信用平台查询。此方式面向政府机构及具有公共管

理职能的机构查询使用。在政务外网环境下，用户通过电脑的谷

歌 浏 览 器 或 国 产 UOS 浏 览 器 等 输 入 省 信 用 平 台 网 址

https://creditsys.fzggw.zj.gov.cn/brain/，浙政钉扫码登录后，可查询

企业、自然人、个体工商户、社会组织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等

主体的完整版信用档案。

（二）信用浙江网查询。此方式面向社会公众查询使用。用

户通过电脑浏览器输入信用浙江网网址 https://credit.zj.gov.cn/。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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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状态下，可查询企业或社会组织的公开版信用档案；登录状

态下，点击右上角主体名称，可查询自身完整版信用档案。

（三）浙里办查询。此方式面向社会公众查询使用。用户登

录浙里办 APP，搜索“浙里信用服务”。可查询企业或社会组织的

公开版信用档案；在“浙里信用服务”右下角“我的”栏目，可查询

自身完整版信用档案。

三、查询操作

（一）平台查询

1.用户绑定登录。申请单位填写《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

查询权限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盖章后提交至省信用中心开通账

号。申请单位使用人通过浙政钉扫码登录，选择本单位名称进行

账号绑定。通过平台“感知中心—服务感知”栏目，提供主体单个

查询和批量查询两类。

2.单个查询。进入“信用查询—省内主体查询”页面，选择主

体类别后，在输入框输入主体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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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，其中自然人档案仅支持身份证号查询。

3.批量查询。查询主体数量较多，可使用“批量信用查询”功

能。选择查询主体类别后新增核查。批量查询一次可支持 5000

个主体以内的查询。

根据页面提示，点击“请先下载 excel导入模版”，在模版文件

中填写主体相关信息后，点击“选择文件”上传模版文件，点击“下

一步”进行查询。

选择“查询原因”的具体类别，点击“确认”开始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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刷新页面至查询“状态”变为“完成”，即可获得信用查询结果。

选择“查看结果”可导出 PDF版详情文档；选择“核查报表”可以导

出 Excel版各主体不同类别信用信息统计结果。

（二）信用浙江网查询

非登录状态下，在信用浙江网首页右上角搜索框内输入主体

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信用档案。

通过右上角点击“用户中心”登录，登录后网站右上角会显示

主体名称，点击主体名称后进入“用户中心”页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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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左侧“信用档案”，可查询自身完整版信用档案。

（三）浙里办查询

登录浙里办 APP，“浙里信用服务”的查信服务—综合查询栏

目，搜索框内输入主体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公开版信用

档案。在“浙里信用服务”内，点击右下角“我的”选项－点击“我的

档案”，即可查看自身完整版信用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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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合规查询。查询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的，须提供查询

人有效身份证明和被查询人的授权证明，并确保在履职过程中合

规使用。

（二）履行义务。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经依法查询的非公开披

露信息负有保密的义务，未经信息主体授权，不得擅自公开披露

或者提供给第三方使用，因违规使用导致信息泄露的责任自负。

（三）问题咨询。查询过程中如遇相关问题，可联系咨询。

电话：0571-8105174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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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查询权限申请表
单位名称

单位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账号使用人

姓名
所在处（科）室

账号使用人

办公电话

账号使用人手

机号（须与浙政

钉绑定号码相

一致）

申请类型

□新增账号

□变更账号

原账号姓名与手机号：

□注销账号

查询主体信

用档案范围

□企业

□自然人

□个体工商户

□社会组织

□事业单位

□政府机构

注意事项

1.申请单位负责做好本单位信用查询账号的申请和管理工作，并确保使用人

已开通本单位浙政钉用户。

2.使用人浙政钉账号和申请单位绑定，使用人的平台操作视作单位操作行

为。查询自然人等敏感信用信息的，应确保在履职过程中使用，并按要求

上传相关文件。

3.如因岗位变动等因素，不再使用本单位信用查询账号的，应及时申请变更

或注销。

申请单位意

见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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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省级有关单位名单

省委组织部、省委宣传部、省委网信办、省委编办、省经信

厅、省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、省民宗委、省公安厅、省民政厅、省

司法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社保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

厅、省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商

务厅、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、

省应急管理厅、省审计厅、省税务局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委金融

办、省体育局、省统计局、省医保局、省国动办、省粮食物资局、

省林业局、省文物局、省药监局、省消防救援总队、省法院、杭

州海关、省地震局、省气象局、省烟草专卖局、省电力公司、省

军区、宁波市税务局、宁波海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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